
贯彻会计法
财政部、司法部发出

《关于认真宣传和实施

< 会计法 >的通知》

本刊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公布

实施以来，各地区、各部门在宣传和贯彻实施

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广大职工群众对会计在

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提高，会

计工作中的法制观念有所增强。为了进一步认

真宣传和实施《会计法》，财政部和司法部最

近联合发出“关于认真宣传和实施《会计法》

的通知。
通知指出：近几年来国家多次组织财经纪

律和财务、税收、物价大检查的情况说明，会

计工作中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违法不究的现

象还相当严重，对国家有计划积累和合理节约

地分配、使用资金十分不利，同时也助长了某

些不正之风。为了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

建设的顺利进行，为了扭转会计工作中有法不

依，执法不严的状况，必须 认 真 抓好《会计

法》的宣传和实施。为 此，国营企业 事 业单

位、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在拟定普法教育规划

时，应当把《会计法》列作从事经济管理工作

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特别是会计人员学习的

一项重要内容，使他们懂得和熟悉《会计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了解自己在会计工作中应承担的

法律责任，努力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好和做好

会计工作。
通知要求主管经济和财会工作的各级领导

干部要做学习《会计法》和依法办理会计事务

的表率。通知说一年来《会计法》施行情况表

明，《会计法》的顺利实施，关键在于各单位

行政领导人懂法、守法、执法并支持会计人员

依法行使职权。因此，在进行《会计法》的宣

传教育中，要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和依

法办事。各级司法部门和财政部门要与有关部

门配合，有计划地组织和辅导各有关领导干部

学习《会计法》，并采取适 当 形 式对他们学

法、执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。
通知强调各地区、各部门对所属单位贯彻

实施《会计法》的情况，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

检查，及时纠正各种违反《会计法》的行为，
严肃处理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违法案件。对于

应该处理而不处理或处理不当 的 严 重 违法案

件，各级司法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督促有关部

门依法进行处理。督促无效，应当提请同级人

民法院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对

于严重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，要 做 好 案 例分

析，针对不同对象，以案讲法，进行生动具体

的法制教育。对某些典型案例，可以采取适当

方式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或公开披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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